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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顺生副市长在全市防汛视频会议上的讲话 

（2012 年 7 月 3日） 

 

同志们： 

    刚才，王毅同志通报了近期降雨的有关情况，忠文同志通报

了 6 月 30 日市防指组织的防汛值班抽查情况，吴平同志传达了方

书记、郭市长对应对近期降雨，做好防汛工作，确保人民群众生

命安全所作的重要指示和讲话。我再强调三点： 

    一、认真分析雨情，深刻领会精神，保持高度警惕 

    据气象部门预报，本次降雨为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

天气过程，其特点一是本次降雨是在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的降雨

过程短暂停歇后的一次较大范围、较长时间的强降雨过程，上次

降雨全市各县累计降水量均在 30mm 以上，土壤水分已趋饱和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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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降雨将会直接产流；二是本次降雨为汉江流域的大范围降雨，

汉中宁强、勉县、南郑已出现暴雨，其中宁强出现了超过 100mm

的大暴雨，局部已成灾。我们既要关注辖区内的雨情汛情，又要

充分考虑上游地区降雨对我们带来的不利影响；三是本次降雨强

度大，预报为大雨，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，累积降水量部分县区

可能超过 150mm。应对局地极端天气情况应当列入我们的重要议事

日程，对本次降雨情况和可能由此带来的汛情和灾害，希望大家

有足够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，切不可心存侥幸，麻痹大意。 

市委、市政府对防汛工作十分重视。就应对这次降雨过程，

方书记先后两次作出重要指示，对工作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

求，郭市长昨天下午专门检查防汛工作，进行再部署再落实。希

望大家深刻领会领导的指示和讲话精神，高度警惕，进一步把形

势弄准，把工作做细，把责任搞清，把措施夯实，坚决防止人员

死亡，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

二、把准工作方针，落实工作机制，狠抓关键环节 

今年防汛工作会上，市委、市政府再次明确了“生命至上、

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提前撤离”的防汛工作基本方针，贯彻这

一方针，希望大家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，始终围绕

保证群众生命安全来开展防汛工作，始终把防止人员死亡，最大

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作为工作目标。“镇自为战、村组自

救、预警到户、责任到人、提前转移”是我们实践中总结的行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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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的工作机制，镇自为战、村组自救就是要把防汛工作的基层

基础夯实，实现重心下移。实践证明，在雨情汛情面前，一个乡

镇就是一个作战指挥单位，一个村组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，

各县区一定要把镇村两级防汛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责任落在实处，

把镇村防汛物资和队伍配齐配强，这是确保万无一失的基本保证。

预警到户是决定防汛工作成败的基本前提，要依靠短信、电话、

广播电视等手段，多渠道、多形式的做好预警到户，尽可能的扩

大预警信息的覆盖面、入户率；更要注意做笨工作，重点对象、

重点区域一定要按照“三到户”的要求，落实责任到人，落实包

帮到户，使三到户真到户。提前转移是确保群众生命安全的核心

措施，其关键在于“提前”二字，要果断决策，不怕麻烦，做细

工作，因户施策，长短结合，用足政策，确保重点地带、重点对

象汛期有一个稳妥的安置办法和安置地点。 

三、落实工作责任，严明工作纪律，确保万无一失 

    要站在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和维护全市社会大

局稳定的高度去安排和落实防汛工作。要进一步落实各级各有关

方面的工作责任，通力协作，密切配合，打好防汛总体战。在防

汛工作中既要注意汉江和重要河流的防汛工作，又要高度重视暴

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，病险库塘必须空库度汛，水电站必须依

法防汛，汛期禁采和依法拆除碍洪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堆弃物的行

政执法必须落实；要加强各级防汛值守，确保信息畅通，山洪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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坡灾害点等关键部位的监测预警一定要到位，提前撤离的态度和

措施要坚决，安置要稳妥，返回要有序。要讲究工作方法，坚持

依靠法治、依靠科学、依靠群众做好防汛工作。 

同志们，当前已进入防汛的关键时期，六月份的干旱少雨，

不仅给当前的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，也给后期的防汛工作增加

了压力。希望大家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对防汛工作的一系

列部署，以今天的会议为契机，进一步深化认识，夯实责任，迅

速行动起来，加强预报，科学研判，及时预警，切实落实提前转

移，确保全市安全度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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